
认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北京中联标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 
一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，签署补充 协议并严格履行。(请在口中划“√”)
具体内容如下：
□拟定的认证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认证范围及其描述方式在正式审核中经双方协商允许适当调整)
□认可标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☑其他有关合同事宜的变更：经过双方协商在原合同的基础上，第X次监督费用变更为XXXX元，
[bookmark: _GoBack]□  场所信息的变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 其他需补充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补充协议的生效及其他事宜
1. 本补充协议作为     年   月    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               认证合同的附件， 与主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此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	甲方
(盖章)
	
	乙方
(盖章)
	北京中联标认证服务有限公司

	
注册地址
	
	
注册地址
	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7号12层1517室

	开户银行
	
	开户银行
	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运仓支行

	账号
	
	账号
	0200 2027 0920 0097 586

	联系人
	
	联系人
	

	电话
	
	电话
	

	甲方代表签字或盖章：


合同签订日期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乙方代表签字或盖章：

合同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 日



